
 

 
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 

将政办〔2021〕64 号 

 
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将乐县扶持 

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《将乐县扶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 2021 年第

31 次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 

 
 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 年 12 月 1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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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乐县扶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

 

  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，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，加快产业

转型升级，助推将乐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福建将乐经济开发区数

字经济园建设行动方案》，经研究，制定如下措施。 

  一、适用对象 

  在我县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或纳税的数字经济产业企业和已

经注册登记同意迁移入经济开发区数字经济园的该类企业。 

  二、扶持政策 

  （一）商贸类。对年度实际销售额（含税）达到 5 亿元（含）

以上的商贸企业，若有进项抵扣，按其实际销售额的 3.5%给予奖

励；若无进项抵扣，按其实际销售额的 7%给予奖励。 

  （二）其他营利性服务类。对年度实际营业额（含税）达到

3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企业实际营业额的 4%给予奖励。 

  （三）人力资源服务类。对年度实际营业额（含税）达到 3

亿元（含）以上的灵活用工企业，按其实际营业额的 3.6%给予奖

励。 

  （四）投资类。按企业取得的收益额 13%给予奖励。 

  三、其它事项 

  （一）数字经济专业运营机构及其招商企业视为同一个主体，

和其他入驻（迁移）企业一样享受本扶持政策。 

  （二）上述扶持政策由企业按月向开发区管委会提交申报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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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由开发区管委会根据企业完税证明，在县产业发展扶持资金

中列支。 

  （三）对企业的扶持奖励总额不超过其对地方经济贡献的

90%，地方经济贡献是指县级地方留成部分的财政收入。 

  （四）对地方经济贡献特别重大的，且按本办法计算奖补与

同类型企业存在较大差异的，其奖励政策可按“一企一策”方式

提请县政府研究。 

  （五）本措施执行期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 日，

执行中如遇上级有关政策重大调整的，以国家政策为准。本措施

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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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 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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